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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市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

业发展、多渠道构建风险共建机制的有关部署，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，

特制定以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积极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。

深入开展“百名干部联千企”“走亲连心”活动，全面宣传贯彻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成本行动各项工作。

积极落实各项实质性减税降费措施和普惠性税收减免，主动用好杭州

市“四大百亿”政策组合拳，持续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进一步

精简行政审批事项，落实涉企行政事业性“零收费”。

二、支持企业发行债券。

积极支持优质民营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融资，在企业自

愿、金融机构推荐的基础上，区政府积极主动做好向市政府推荐工作，

为民营企业发债提供政策性支持和部分增信措施，鼓励企业参与浙江

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计划。



三、支持企业并购重组。

用好 30 亿元区产业扶持基金，发挥区引导基金作用，鼓励区内

创投公司积极参与，支持企业抢抓机遇对高新技术项目实施收购兼

并，对优质小微企业实施并购重组，进一步发展壮大企业。

四、做大做强区属担保公司。

区属担保公司资本金增至 5亿元，为更多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融资

服务，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。对单个企业担保额度由 1000 万元提高

到 2000 万元，重点问题经研究可给予重点支持。

五、帮助企业解决短期流动性风险。

新设立短期帮扶周转资金 2 亿元，将区中小企业转贷资金增至

4000 万元。对因发生短期流动性风险的企业，经区政府研究，由区

科创公司给予转贷、股权质押事项周转资金支持，帮助企业化解短期

流动性风险。

六、支持上市企业用好股权质押工具。

商请金融机构适度提高股权质押率，对因发生股权质押风险、向

金融机构融资解决短期流动性困难的上市企业，可由区属担保公司给

予企业提供增信服务，以帮助企业缓解股权质押可能引发的风险。

七、帮助成长型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。

进一步发挥区属担保公司的职能作用，为因金融机构调整融资规

模和贷款周期导致流动性困难的成长型企业，区属担保公司给予该企

业向银行贷款提供增信服务，解决企业融资额度问题，帮助企业渡过

难关。

八、积极参与科技型初创企业股权融资。

对有核心技术、发展前景好、符合政策导向的科技型初创企业，



区科创公司可以同股同权的方式参与其股权融资，推动企业快速成

长。在确保投资本金不损失的条件下，可以事先约定参照市场同期股

权交易价格或以双方协商确认一致的价格实现股权退出。

九、鼓励银行机构加大贷款力度。

鼓励银行与区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，推出创新型贷款产品，加

大科技型企业贷款力度。对报经区政府同意的企业贷款，参照《关于

进一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实施意见》（杭高新〔2017〕69

号）第 8 条意见执行。

十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

积极推动政企银沟通合作，争取银行适度降低同期贷款融资利

率。因流动性困难区担保公司给予担保的重点企业，如当年无利润的，

给予当年担保费最高全额减免支持。

十一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。

强化 1+X 政策落地、落细、落实，全面加快政策兑现进度。各部

门可根据企业实际需求，提前申报政策兑现。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试行一年。具体由区发改局牵头落实

并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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